附件1
2021年松江区辐射执法工作计划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2021年辐射执法工作计划》，结合我区实际，现就2021年松江区辐射执法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一、工作目标
加强辐射领域环境执法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明确执法职责、优化执法模式、提高执法效能，切实保障辖区辐射环境安全。
二、工作要点
（一）严格开展日常辐射执法工作
1. 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单位日常执法检查。根据辐射执法工作任务清单（见附表），按照《核技术利用监督检查程序》（生态环境部编制，2020年版）或《上海市电离辐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手册》中检查内容和程序的要求，负责本辖区内的辐射执法检查工作，并将现场检查信息及时录入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同时，核验被检查单位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数据，协助提高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按相关要求做好执法信息公开。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及市环境执法总队开展部级、市级发证单位的监督检查。 
2. γ射线移动探伤作业的执法检查。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γ射线移动探伤辐射安全管理的通知》（环办函〔2014〕1293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开展现场检查，核实相关信息，督促企业做好辐射安全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加强γ射线移动探伤作业的执法检查，做好辖区内γ射线移动探伤首次作业（包括跨省异地使用及市内转移使用）的现场执法检查。
3. 托运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执法检查。按照《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2号）、《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8号）、《关于加强放射性物品运输监督检查的通知》（环办〔2010〕15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对三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开展现场执法检查。
4.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事中事后执法检查。按照《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沪环规〔2019〕10 号）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沪环辐〔2021〕99 号）中的职责分工要求，实施分类执法，对纳入监管范围的建设项目按照执法要求规定的检查频次和检查内容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执法检查，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二）有效防范化解辐射安全风险
1. 组织开展2021年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本市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沪环辐[2020]144号）的工作要求及职责分工，开展2021年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现场检查工作，围绕排查重点内容，组织人员对辐射安全风险点和薄弱环节逐一核查。对上一年度排查发现的问题组织“回头看”及“问题销号”，严格督促落实整改要求及消除安全隐患。Ⅱ类射线装置单位（加速器除外）及生产Ⅲ类射线装置单位的执法工作委托下放后，根据上级通知承担“上海市排查核与辐射安全隐患实施方案”中相关单位的检查任务。
2. 组织开展“重点时段”的专项检查。在重要节假日及重大活动期间，组织开展辐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化解能力。重点对移动探伤作业现场及销售、使用放射源单位等高风险点位开展专项检查，保障重要时期全区辐射环境安全。
3. 组织开展“重点行业”的专项检查。结合不同行业特点，对环境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γ射线移动探伤行业、测井使用Ⅱ类放射源单位，及辐射领域内典型的废旧金属熔炼单位开展专项执法及工作调研，梳理形成行业辐射环境安全守法工作指南，进一步加强对核技术利用单位的指导与帮扶，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树立核技术利用单位守法标杆，引领带动全行业“易知法、会用法、能守法”。
4. 组织开展“重点领域”的专项检查。执法部门加强与管理审批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大对举报投诉的无证单位及涉及关停并转涉放射源单位的查处力度。重点对相关单位是否落实放射源安全转移、放射性废物安全处置等环节开展执法检查，避免放射源被盗、丢失和失控事故的发生，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三）优化和完善辐射领域执法机制
1. 建立执法和管理、监测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加强部门沟通联系，建立案件线索移送机制。对于核技术利用中建设项目事中事后执法检查、涉放射源或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单位、射线装置中的辐照装置、加速器使用单位、放射性物品运输启运前检查等执法事项，如有必要，技术支持部门应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2. 加强部门联动，提高执法成效。健全行刑衔接工作机制，加强与卫生、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完善信息共享、案情通报、证据衔接、案件移送等机制，定期通报现场执法及行政处罚等数据信息。组织开展部门联合培训及业务交流，加强“以案释法”及经验借鉴，形成部门合力，提高执法成效。
3. 创新执法手段，提高执法精准性。对部分专业领域委托第三方社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开展问题排查、整改跟踪评估等辅助执法工作。畅通信访投诉电话、微信等投诉渠道；探索无人机、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执法，利用高风险移动放射源在线监控平台，加强对高风险移动放射源作业的管控，不断提高辐射执法的科学性、精准性。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职责，落实辐射执法事项清单，细化工作流程，理顺工作条线，完善内部分工，确保年度辐射执法工作顺利完成。
（二）科学统筹，对日常执法和隐患排查等所有现场检查任务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提高辐射执法效能。
（三）加强学习，注重辐射执法指导及队伍建设，组织业务培训及执法练兵，建立辐射执法骨干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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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021年度松江区辐射执法工作任务清单



	工作类别
	工作事项
	事项分类
	具体内容
	工作要求/检查频次

	一、日常
 执法
	1、持证单位日常执法检查
	部级监管单位
	配合华东站、市总队开展监督检查
	按上级要求开展

	
	
	市级监管单位
	配合市总队开展监督检查
	按上级要求开展

	
	
	区级监管单位
	重点单位：销售和使用Ⅳ类、Ⅴ类放射源；市级委托下放单位
	每年至少一次

	
	
	
	一般单位：结合“三年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2021年）”工作开展
	按发文要求开展

	
	2、放射源探伤装置移动使用作业现场的执法检查
	γ射线移动探伤
	本辖区内γ射线移动探伤
	同一次备案首次作业必查，包括跨省异地使用及市内转移使用

	
	3、托运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执法检查
	三类
	启运地，包括Ⅳ类和Ⅴ类放射源、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放射性药品等。
	原则上每年不少于一次

	一、日常
 执法
	4、辐射类建设项目事中事后执法检查
	事中
	处于施工阶段或者调试阶段的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区生态环境局审批的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及频次详见《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事后
	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区生态环境局审批且辐射安全许可证由区生态环境局核发的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及频次详见《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备案制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
	涉及放射源的项目（纯销售项目除外）全覆盖开展。
公用移动通信基站按照本计划附件2要求结合监督性抽测等方式实施

	二、专项执法
	1、三年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2021年）
	　
	围绕排查重点内容，组织人员对辐射安全风险点和薄弱环节逐一核查。对上一年度排查发现的问题组织“回头看”及“问题销号”，严格督促落实整改要求及消除安全隐患。
	按发文要求开展

	
	2、组织开展“重点时段”的专项检查
	　
	重要节假日及重大活动期间，加强辐射环境风险防范。
	另行组织

	
	3、组织开展“重点行业”的专项检查
	　
	1、γ射线移动探伤行业；
2、测井使用Ⅱ类放射源单位；
3、废旧金属熔炼单位。
	另行组织

	
	4、组织开展“重点领域”的专项检查
	　
	1、无证单位；
2、涉及关停并转放射源单位。
	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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